
DD6655DISCLOSURE信息披露制作 王敬涛
电话：010-８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ｚｑｒｂ9＠zqrb.sina．ｎｅｔ2022 年 1 月 28 日 星期五

证券代码：002758 证券简称：浙农股份 公告编号：2022-011号
债券代码：128040 债券简称：华通转债

浙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1年 1月 1日至 2021年 12月 31日
2、业绩预告情况：□扭亏为盈 R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盈利：64,000万元–67,000万元
盈利：
35,111.00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82.28%-90.8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

盈利：57,000万元–60,000万元
盈利[注]：
4,389.74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1198.48%-1266.82%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1.31元/股–1.37元/股 盈利：0.72元/股

注：2020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不包含浙江农资集团有限公司 2020 年 1-10 月实现的
净利润。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期业绩预告相关的财务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预审计。 公司就本次业绩预告与为公司提供年

度审计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签字注册会计师进行了沟通，因 2021 年度审计工作尚在进行中，截至目
前双方在本次业绩预告方面不存在重大分歧，具体数据以审计后结果为准。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1、公司 2021年业绩对比上年同期增幅较大，主要原因为：2021年，公司克服疫情新常态下各种困

难，做好生产经营各项工作安排，农业综合服务、汽车商贸服务和医药生产销售各项业务有序开展，经
营质量持续向好。农业综合服务方面，受国际流动性宽松充裕、大宗商品价格持续攀升等因素影响，公
司主营业务产品尿素、钾肥、复合肥价格涨幅明显。 汽车商贸服务方面，受益于国内经济强劲复苏以及
汽车促消费政策推动，豪华车市场需求得到有力提振，全球芯片的供应紧缺，宝马、凯迪拉克品牌汽车
销售价格出现了一定程度上涨。 医药生产销售方面，在国家高度重视中医药业务发展背景下，公司医
药生产销售业务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实现了稳健发展。 公司借助有利的市场形势，不断提升经营能力，
加强行情研判，抓好业务开拓，实现经营业绩大幅增长。

2、2021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同比上年增长幅度较大，主要原因一方面为公司 2021年
业绩增长；另一方面，公司于 2020年 11月完成重大资产重组，根据《企业会计准则》，2020年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不包含浙江农资集团有限公司 2020年 1-10月实现的净利润。

四、风险提示
1、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结果，未经会计师事务所预审计，最终审计数据可能与

业绩预告存在差异；
2、公司 2021 年业绩的具体财务数据将在 2021 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 月 28 日

证券代码：002656 证券简称：ST摩登 公告编号：2022-009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

及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摩登大道”、“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违反规定

程序以公司及子公司名义提供担保，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自 2020 年 1
月 13日开市起，公司股票交易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简称由“摩登大道”变更为“ST摩登”，股
票代码仍为“002656”，股票交易日涨跌幅限制为 5%。

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相关工作进展情况， 公司已分别于 2020 年 2 月 17
日、2020 年 3 月 17 日、2020 年 4 月 20 日、2020 年 5 月 13 日、2020 年 5 月 30 日、2020 年 7 月 1 日、
2020年 8月 1日、2020年 9 月 1日、2020年 10月 9 日、2020年 11月 2日、2020年 12月 1 日、2020 年
12月 31日、2021年 1月 29 日、2021年 2月 26 日、2021年 3月 31日、2021年 4月 30日、2021 年 5 月
31 日、2021 年 6 月 30 日、2021 年 7 月 30 日、2021 年 8 月 31 日、2021 年 9 月 30 日、2021 年 10 月 29
日、2021年 11月 30日、2021年 12月 31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了《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
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3）、《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
施及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24）、《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37）、《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0-062）、《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
084）、《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95）、《关于实
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10）、《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
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22）、《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
的措施及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27）、《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
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35）、《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144）、《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164）、《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3）、
《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2）、《关于实施其
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6）、《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
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7）、《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
施及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71）、《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90）、《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1-106）、《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
119）、《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26）、《关于实
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35）、《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
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40）、《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
的措施及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46）。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仍积极采取行动，力争尽快消除影响，具体情况如下：
一、关于公司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
1、针对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违反规定程序提供担保事项引发的相关诉讼、仲裁案件，公司及外

聘律师团队正在积极搜集充分的证据材料以证明相关债权人的主观恶意性以及公司对于相关行为不
存在过错或过错程度相对于债权人而言较轻，力争胜诉或减轻过错责任，从而通过司法途径解除、减
轻公司相关担保责任，最大限度消除不利影响。

截至目前，大部分违规担保案件已开庭审理，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 序
号

起诉方/上诉方/
仲裁申请人 被起诉方/仲裁被申请人 案号 事由 涉案金额 进展情况

1

广州立根小额再贷
款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天河立嘉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广
州瑞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摩登大道
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林永飞、严
炎象、翁华银、何琳、江德湖、英伟文、
韩瑞英、翁华才、广州行盛集团有限
公司、翁雅云

（2019） 粤 0104
民初 34731号

借款合同
纠纷 84,790,567.00

再审裁决

广州行盛集团有限
公司

广州立根小额再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再审裁决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立根小额再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天河立嘉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广
州瑞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林永飞、
严炎象、翁华银、何琳、江德湖、英伟
文、韩瑞英、翁华才、广州行盛集团有
限公司、翁雅云

二审胜诉

2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广
州连卡福名品管理
有限公司、翁武强

澳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
行

（2019）粤 01 民
初 1246号 合同纠纷 100,641,666.67 一审判决，二

审审理中
澳门国际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
州连卡福名品管理有限公司、 翁武
强、广州花园里发展有限公司

3 林峰国 陈马迪、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019） 穗仲案
字第 15779号

股权转让
纠纷 9,087,612.00 已裁决

4 林峰国 张勤勇、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019） 穗仲案
字第 15778号

股权转让
纠纷 9,087,612.00 已裁决

5 林峰国 赖小妍、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019） 穗仲案
字第 15777号

股权转让
纠纷 4,820,416.00 已裁决

6

周志聪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林
永飞

(2019) 粤 01 民
初 1423号

民间借贷
纠纷 122,500,000.00 一审判决，二

审审理中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周志聪

7 周志聪
深圳前海幸福智慧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林永飞、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020） 粤 0391
民初 1157号 合同纠纷 38,507,808.64 驳回起诉

8 周志聪
深圳前海幸福智慧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黄金才、梁钟文、薛凯、林永飞、摩
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粤 0305
民初 15622号 合同纠纷 39,520,612.88 一审尚未开

庭

注：1、案号（2020）粤 0305民初 15622 号合同纠纷案与案号（2020）粤 0391 民初 1157 号为同一涉
案事由，两案标的金额差异，为利息计算时间差异而产生的利息数额差异所致。

（1）案号（2020）粤 0391民初 1157号案因被告幸福智慧公司因于 2019 年 10 月 25 日（起诉前）注
销登记而终止，法院认为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因法人终止而归于消灭，诉讼主体资格
亦随之丧失，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条件，于 2020年 3 月 17 日裁定驳回周志聪的起诉，该案结案，已
于 2020年 3月 17日被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驳回起诉，周志聪放弃上诉。

（2）周志聪以幸福智慧公司（已注销）的法定代表人兼股东黄金才、股东梁钟文、薛凯以及担保人
林永飞、公司作为被告，于 2020年 3月 18日向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就同一案由重新提起诉讼。 近
日， 因法院决定追加深圳前海幸福智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为被告， 原审法院经审查对本案没有管辖
权，应将案件移送至有管辖权的法院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审理。

2、陈马迪、张勤勇、赖小妍就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李忠、林峰国合同纠
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20）粤 0112 民初 5017 号民事判决，提起撤销仲裁裁决
的申请。 法院已就此作出裁定，驳回上述撤裁申请。

上述事项的具体情况详见分别于 2019 年 8 月 23 日、2019 年 10 月 16 日、2019 年 11 月 22 日、

2020年 1月 10日、2020年 2月 20日、2020年 3 月 24 日、2020 年 6 月 24 日、2020 年 7 月 30 日、2020
年 9 月 1 日、2020 年 10 月 9 日、2020 年 10 月 12 日、2020 年 11 月 2 日、2020 年 11 月 16 日、2020 年
11月 17日、2020年 11月 23日、2020年 12月 1 日、2020 年 12 月 2 日、2020 年 12 月 31 日、2021 年 1
月 5 日、2021 年 1 月 29 日、2021 年 2 月 26 日、2021 年 3 月 31 日、2021 年 4 月 30 日、2021 年 5 月 31
日、2021年 6 月 30日、2021年 7月 30日、2021年 8 月 31 日、2021 年 9 月 30 日、2021 年 10 月 29 日、
2021年 11月 9 日、2021年 11月 30日、2021年 12月 31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公司涉及违规担
保及账户冻结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51）、《关于公司提起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
094）、《关于收到民事裁定书及财产保全告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115）、《关于公司新增诉讼及
新发现对外担保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02）、《关于公司新增仲裁及新发现对外担保事项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0-014）、《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25）、《关于累计诉讼
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93）、《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0-109）、《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21）、《关于累计诉
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26）、《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129）、《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34）、《关于重
大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39）、《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140）、《关于重大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42）、《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0-143）、《关于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0-147）、《关于累计诉讼及仲
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63）、《关于重大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01）、
《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2）、《关于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 2021-016）、《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1）、《关于累计
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5）、《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1-056）、《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70）、《关于
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89）、《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1-105）、《关于重大诉讼进展的公告》（2021-114）、《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
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18）、《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
125）、《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34）、《关于重大诉讼的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2021-137）、《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39）、《关于
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144）、《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1-145）。

二、风险提示
1、截至目前，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违反规定程序提供担保事项引发的相关诉讼、仲裁案件最

终判决结果及执行情况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按照法律、法规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公司相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登载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
司相关公告，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 月 28 日

证券代码：002656 证券简称：摩登大道 公告编号：2022-007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孙公司对外投资事项涉及重大诉讼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摩登大道”）控股子公司近日收到控股孙公

司佛山泰源壹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泰源壹号”、“原告”)《关于对南京嘉远新能
源汽车有限公司及其原股东提起诉讼的告知函》，就合同纠纷对南京嘉远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嘉远新能源”、“被告一”，曾用名：南京翼起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嘉远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嘉远技术”、“被告二”）、广州鸿粤科技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罗艳、李启才、谢亦行、李辉提起诉
讼。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受理本案件，尚未开庭审理，具体情况如下：

一、案件基本情况
（一）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佛山泰源壹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605MA56EDLT4T
执行事务合伙人：广东元德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桂澜北路 6 号千灯湖创投小镇核心区三座 404-405
被告一：南京嘉远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91MA1P32E37H
法定代表人：李辉
注册地址：南京市江北新区惠达路 6 号北斗大厦 2楼 212-45室
被告二：嘉远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913393351927
法定代表人：李辉
注册地址：南京市江北新区流芳路 8号通驰产业园 7号楼 106 室
被告三：广州鸿粤科技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9XQ6T65N
法定代表人：陈相宇
注册地址：广州市白云区永泰南庄一路 16 号 301房
被告四：罗艳，女，汉族
身份证号：440102********4841
被告五：李启才，男，汉族
身份证号：210103********2110
被告六：谢亦行，男，汉族
身份证号：440923********7335
被告七：李辉，男，汉族
身份证号：410103********0612
（二）诉讼理由及请求
2021年 6 月 28日，被告一嘉远新能源、原告泰源壹号、被告二嘉远技术、被告七李辉共同签署《投

资合作协议》，约定泰源壹号以人民币 2.4亿元认购嘉远新能源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835 万元，占增资
后嘉远新能源注册资本的 16.07%。

根据《投资合作协议》约定，原告投资嘉远新能源的前提条件是嘉远新能源成为嘉远技术、李辉所
拥有的唯一经营电动汽车整车业务的平台。 为此，嘉远新能源、嘉远技术、李辉需要履行一系列义务以
保证该目标的实现，包括但不限于：（1）嘉远技术、李辉应将其拥有或控制的全部与电动汽车整车业务
相关的专利、商标等知识产权，以及相关的数字资产等专有技术转让给嘉远新能源，并签署相关协议；
（2）李辉应于 2021年 12月 31日之前完成关联公司清理；（3）嘉远技术和李辉采取必要措施促成对电
动汽车整车业务的承接， 包括但不限于促成嘉远新能源与现有电动汽车整车业务相关员工签署劳动

合同、促成嘉远新能源与现有电动汽车整车业务的销售渠道和采购渠道建立业务合作关系，并签署相
关协议约定竞业禁止、保密责任、知识产权转让等内容。

此外，《投资合作协议》还设置了业绩承诺与股权回购条款，约定嘉远新能源须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取得：（1）生产嘉远 KOMI电动汽车的全部合法有效的经营资质及质量标准；并（2）建立完成嘉
远 KOMI 电动汽车的生产线并正式投产；且（3）至少可生产出 1 辆能够面向国内外市场销售的嘉远
KOMI电动汽车。

为具体履行《投资合作协议》所约定的投资事项，同日，泰源壹号、嘉远新能源、以及嘉远新能源五
位原股东（即被告二至被告六）、李辉共同签署《关于南京翼起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下称

“《增资协议》”）。
在《投资合作协议》、《增资协议》签署后，泰源壹号已依约向嘉远新能源支付了增资款人民币 2.4

亿元。 然而，七被告却存在大量违约行为直接导致泰源壹号本次投资的前提无法实现，投资目的根本
性落空。 具体情形包括但不限于：（1）李辉未按约定将南京嘉远特种电动车制造有限公司和南京嘉远
电动车船制造有限公司的整车业务并入嘉远新能源，同时变更公司的经营范围；（2）李辉控制的滁州
嘉远微车科技有限公司、江苏嘉远微型车辆股份有限公司未按照约定完成注销；（3）李辉目前仍担任
南京霹雳新能源动力系统有限公司、江苏嘉远微型车辆股份有限公司等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执行董
事等职务，已违反其竞业禁止义务；（4）泰源壹号增资款进入嘉远新能源后，并未按约定用于嘉远新能
源电动汽车整车业务的运营和开发；（5）嘉远新能源、嘉远技术、李辉未能实现《投资合作协议》约定的
业绩承诺。

因此，基于七被告的种种违约行为，已导致《投资合作协议》、《增资协议》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为
保护原告及上市公司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免受侵犯，原告特依法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
讼请求如下：

1、判令解除《投资合作协议》、《关于南京翼起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
2、判令被告一向原告返还增资款人民币 2.4亿元；
3、判令被告一向原告支付以人民币 2.4亿元为基数，自 2021年 6 月 29 日起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

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付至清偿之日止的资金占用费（暂计至 2021 年 12 月
31日为人民币 4,770,000元）；

4、判令被告二、被告三、被告四、被告五、被告六、被告七对上述第 2 项、第 3 项被告一返还增资款
及支付资金占用费的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5、判令被告二至被告七就被告一向原告返还增资款人民币 2.4亿元事宜，协助被告一完成被告一
履行减资所需的决议程序及工商变更程序。

6、如果上述诉讼请求未获支持，则请求判令被告二、被告七向原告支付暂计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股权回购款人民币 249,920,000元，以及以人民币 2.4亿元为本金，以年息 8%利率计算自 2022 年
1月 1日起至全部股权回购款项支付完毕之日止的年息。

二、判决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诉讼事项尚未开庭审理。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及公司子公司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次诉讼尚未开庭审理，可能存在对公司本期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公司管理层将积极采取相关措

施，保障广大投资者权益。公司将继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
的信息披露媒体是《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敬请投
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关于对南京嘉远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及其原股东提起诉讼的告知函》；
2、起诉状；
3、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案件受理通知书》。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 月 28 日

证券代码：002656 证券简称：ST摩登 公告编号：2022-008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子公司连续十二个月

的累计未决诉讼及仲裁事项涉及金额合计人民币 593,488,128.84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78.14%。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现将有关诉讼、仲裁事项公告如下：

一、关于前期已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情况
公司分别于 2019 年 8 月 23 日、2019 年 9 月 10 日、2019 年 9 月 16 日、2019 年 10 月 16 日、2020

年 1 月 10 日、2020 年 2 月 20 日、2020 年 3 月 24 日、2020 年 6 月 24 日、2020 年 7 月 11 日、2020 年 7
月 30 日、2020 年 9 月 1 日、2020 年 10 月 9 日、2020 年 10 月 12 日、2020 年 11 月 2 日、2020 年 11 月
16 日、2020 年 11 月 17 日、2020 年 11 月 18 日、2020 年 11 月 23 日、2020 年 12 月 1 日、2020 年 12 月
2、2020 年 12 月 31 日、2021 年 1 月 5 日、2021 年 1 月 29 日、2021 年 2 月 5 日、2021 年 2 月 26 日、
2021年 3月 31日、2021年 4月 30日、2021年 5 月 31 日、2021 年 6 月 30 日、2021 年 7 月 30 日、2021
年 8 月 10 日、2021 年 8 月 31 日、2021 年 9 月 30 日、2021 年 10 月 29 日、2021 年 11 月 9 日、2021 年
11月 30日、2021年 12月 31日、2022年 1月 17日、2022年 1月 27日披露了《关于公司涉及违规担保
及账户冻结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51）、《关于收到民事裁定书暨公司股东股份新增轮候冻结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69）、《关于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71）、《关于公司提起诉讼的
公告》（公告编号：2019-094）、《关于公司新增诉讼及新发现对外担保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
002）、《关于公司新增仲裁及新发现对外担保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4）、《关于累计诉讼及仲
裁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25）、《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
093）、《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00）、《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
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09）、《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121）、《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26）、《关于累计诉讼及仲
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29）、《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0-134）、《关于重大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39）、《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
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40）、《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更正公告》（公告编号：2020-
141）、《关于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142）、《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更正
公告》（公告编号：2020-143）、《关于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147）、《关于累计诉讼及仲
裁案件进展情况的更正公告》（公告编号：2020-163）、《关于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
001）、《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更正公告》（公告编号：2021-012）、《关于重大诉讼的进展
公告》（公告编号：2021-016）、《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1）、《关
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5）、《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6）、《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70）、
《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89）、《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
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05）、《关于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1-114）、《关于累计
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118）、《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
告》（公告编号： 2021-125）、《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134）、《关
于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1-137）、《关于控股孙公司对外投资事项涉及诉讼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21-138）、《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139）、《关于重
大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144）、《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145）、《关于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03）、《关于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
号：2022-007）。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的未决诉讼、仲裁事项进展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起诉方/上诉方/仲裁
申请人

被起诉方/被上诉方/仲裁被申
请人 案号 事由 涉案金额 进展情况

1
周志聪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林永飞 (2019) 粤 01 民 初
1423号 民间借贷纠纷 122,500,000.00

一 审 已 判
决， 二审审
理中摩登大道时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周志聪

2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广州
连卡福名品管理有
限公司、翁武强

澳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
州分行

（2019） 粤 01 民 初
1246号 违规担保 100,641,666.67

一 审 已 判
决， 二审审
理中

澳门国际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广州连卡福名品管理有限
公司、翁武强、广州花园里发展
有限公司

3 林峰国 陈马迪、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2019） 穗仲案字第
15779号 股权转让纠纷 9,087,612.00 仲裁裁决 ，

申请执行中

4 林峰国 张勤勇、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2019） 穗仲案字第
15778号 股权转让纠纷 9,087,612.00 仲裁裁决 ，

申请执行中

5 林峰国 赖小妍、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2019） 穗仲案字第
15777号 股权转让纠纷 4,820,416.00 仲裁裁决 ，

申请执行中

6 卡奴迪路国际有限
公司

亚平宁控股有限公司、胡志强、
纪冠华、胡志方、王刘玺 HKIAC/A19205 购销合同纠纷 20,659,412.14 已裁决 ，申

请执行中

7 亚平宁控股有限公
司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摩登大道品牌管理有限公
司、 深圳市宝骅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浙江美仓家资讯科技有
限公司、刘倩茵、苏家栋

HCA319/2021 其他合同纠纷 - 一审尚未开
庭

8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月坛现代商业集团有限公
司

（2019） 津 0112 民初
2508号 联营合同纠纷 1,728,696.17 申请强制执

行中

9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西安世纪金花珠江时代广场购
物有限公司

（2020) 陕 0103 民初
1648号 联营合同纠纷 1,748,631.39 申请强制执

行中

10 李忠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林峰国

（2020） 粤 0112 民初
5017号 借款合同纠纷 1,016,670.00 二审裁定发

回重审

11 周志聪
深圳前海幸福智慧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黄金才、梁钟文、薛凯、
林永飞、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2020） 粤 0305 民初
15622号 合同纠纷 39,520,612.88 一审尚未开

庭

12 广州狮丹贸易有限
公司

广州斯凯姆商业管理有限公
司、 广州市睿杰名店管理有限
公司、李丰谷

（2021） 粤 0114 民初
7230号 买卖合同纠纷 7,557,341.31 一审尚未开

庭

13 广州狮丹贸易有限
公司

南通泰豪贸易有限公司、宋刚、
王先勤

（2021） 粤 0112 民初
21817号

特许经营合同
纠纷 3,742,156.83 一审审理中

14 南通泰豪贸易有限
公司

广州狮丹贸易有限公司、 宋刚
（第三人）、王先勤（第三人）

（2021） 粤 0112 民初
21817号

特许经营合同
纠纷反诉 2,320,003.7 一审审理中

15 广州狮丹贸易有限
公司 成都吉泓服装有限公司 （2021） 粤 0112 民初

30027号
特许经营合同
纠纷 1,719,972.00 已调解 ，待

回款

16
佛山泰源壹号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南京嘉远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2021) 苏 0192 民初
8171号

股东知情权纠
纷 - 一审尚未开

庭

17 广州狮丹贸易有限
公司

呼和浩特市恺凌商贸有限责任
公司、云丽静

（2021） 粤 0112 民初
37483号

特许经营合同
纠纷 2,931,776.77 一审审理中

18 广州卡奴迪路国际
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广州斯凯姆商业管理有限公
司、李丰谷

（2021） 粤 0112 民初
34442号 合同纠纷 1,600,000.00 一审尚未开

庭

19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斯凯姆商业管理有限公
司、李丰谷

（2021） 粤 0112 民初
34445号 合同纠纷 2,240,000.00 一审尚未开

庭

20 广州卡奴迪路国际
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广州品格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李丰谷

（2021） 粤 0112 民初
34439号 合同纠纷 8,136,500.00 一审尚未开

庭

21 广州益美咨询有限
公司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2021） 粤 0114 民初
16531号 排除妨害纠纷 1,595,571.94 一审尚未开

庭

22
佛山泰源壹号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南京嘉远新能源汽车有限公
司、嘉远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广州鸿粤科技产业投资有限公
司、罗艳、李启才、谢亦行、李辉

(2022)苏 01 民初 408
号 合同纠纷 244,770,000.00 一审尚未开

庭

合计 587,424,651.80

二、新增诉讼事项

?序号 起诉方/反诉方 被起诉方/被反诉方 案号 事由 涉案金额 进展情况

1 南通泰豪贸易有限
公司 广州狮丹贸易有限公司 （2021）粤 0112 民初

43070号 合同纠纷 3,601,934.40 一审尚未
开庭

2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森黎威商贸有限公司 （2022）粤 0112 民初

3985号
特许经营合同
纠纷 2,461,542.64 一审尚未

开庭

（一）公司近日收到来自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的传票，南通泰豪贸易有限公司就排除妨害纠纷
向子公司广州狮丹贸易有限公司提起诉讼，案号为（2021）粤 0112民初 43070号，诉讼请求如下：

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服务费人民币 3,343,754.74元和逾期支付服务费产生的利息损失。
（二）公司于近日就与厦门森黎威商贸有限公司特许经营合同纠纷向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案号为（2022）粤 0112民初 3985号，诉讼请求如下：
1、 请求判令被告厦门森黎威商贸有限公司向原告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支付 2019 年

11 月至 2021 年 2 月期间尚欠货款余额 1,915,409.26 元和逾期支付货款产生的利息损失 391,208.38
元。

2、请求判令被告厦门森黎威商贸有限公司向原告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支付为实现债
权而发生的律师费人民币 150000元和担保服务费用人民币 4,925元。

三、财产保全情况
（一）银行账户冻结情况
截至 2022年 1月 27日，公司及子公司被冻结银行账户的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账户名称 账户号码 类型 影响金额

1 中国工商银行 xxx支行 3602********* 一般户 11,885,536.97

2 中国工商银行 xxx支行 3602********* 基本户 1,818,680.00

3 中信银行 xxx支行 8110********* 一般户 3,400,139.50

4 农行广州 xxx支行 4405********* 一般户 3,154,717.42

6 兴业银行 xxx支行 3911********* 一般户 1,193,740.00

合计金额 21,452,813.89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鉴于部分诉讼及仲裁案件尚未结案或未开庭审理， 上述诉讼及仲裁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及期后

利润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案件后续进展，依法主张自身合法权益，积极采取相
关法律措施维护公司和股东利益，并及时对涉及重大诉讼及仲裁事项的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其他说明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登载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
司后续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 月 28 日

证券代码：300432 证券简称：富临精工 公告编号：2022-003

绵阳富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绵阳富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四川富临实业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富临集团”）函告，富临集团将其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解除了质押，现将具体情况公告
如下：

一、本次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 东 名
称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股
份数量（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

四 川 富
临 实 业
集 团 有
限公司

是 10,000,000 4.15% 1.35% 2021年 1月 27日 2022年 1月 25日
华夏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成都蜀汉支
行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基本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累计被质押股
份数量
（股）

合计占其
所持股份
比例

合计占公
司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合计数量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未质押股份限
售和冻结合计
数量

占未质押股
份比例

安治富 88,732,714 11.94% 0 0.00% 0.00% 0 0.00% 0 0.00%
四川富临实
业集团有限
公司

240,838,218 32.40% 24,750,000 10.28% 3.33% 0 0.00% 0 0.00%

聂正 779,830 0.10% 0 0.00% 0.00% 0 0.00% 0 0.00%
聂丹 6,885,000 0.93% 0 0.00% 0.00% 0 0.00% 6,885,000 100.00%
合计 337,235,762 45.37% 24,750,000 7.34% 3.33% 0 0.00% 6,885,000 2.20%

注：1、富临集团持有公司 240,838,218 股股份，其中 68,000,000 股股份存放于招商证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中，该部分股份的所有权未发生转移。

2、一致行动人聂丹系公司董事，所持限售股股份性质为高管锁定股，其未质押股份不涉及股份被
冻结情况。

三、其他情况说明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所质押的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平仓的情形，不会对上

市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产生实质性影响。 若后续出现上述风险，控股股东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
补充质押、提前还款等措施应对风险，以确保其持股的稳定性。

公司将持续关注控股股东股份质押情况，并按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解除证券质押登记通知；
2、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绵阳富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 月 27 日

证券代码：002785 证券简称：万里石 公告编号：2022-003

厦门万里石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四季度装修装饰业务主要经营情

况简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3 号———行业

信息披露》等相关规定，厦门万里石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四季度装修装饰业务主要经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业务类型 报告期新签订单金额 截至报告期末累计已签约未完工订
单金额

截止至报告期末已中标尚未签约订
单金额

公共装修 - 930.00 -
住宅装修 3,154.41 31,421.62 -
商业装修 698.84 2,720.90 -
合计 3,853.24 35,072.52 -

注：
1、2021年第四季度公司不存在重大项目（重大项目是指项目金额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

计营业收入 10%以上的项目）。
2、以上装修装饰业务数据仅为阶段性数据且未经审计，仅供投资者参阅。
特此公告。

厦门万里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01 月 28 日

证券代码：002653 证券简称：海思科 公告编号：2022-004

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中止审

查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7月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提交了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申请文件并获受理（受理序号：211791）。 公
司于 2021年 7月 22日披露了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的公
告， 并分别于 2021年 8月 18日、10月 22日、11月 20日、12月 3日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了反馈意见回
复材料。 公司于 2021年 12月 28日披露了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二次反馈意见通
知书》的公告。

公司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因其为其他公司提供的审计服务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调查，目前尚未最终结案。 公司于 2022年 1月 26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
可申请中止审查通知书》（211791号），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许可实施程序规定》第二十
二条第一款第（三）项的有关规定，中国证监会中止了对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行政许可申请的
审查。

公司与中介机构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以及中国证监会的要求完成恢复审核所需的各项准备工
作，并尽快提交恢复审核申请，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与上述中介机构被立案调查事项无关，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的中止审查，不会对公司的
生产经营活动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能否获得核准及最终获得核准的时间
均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依据中国证监会对该事项的审核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
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01 月 28 日

证券代码：000670 证券简称：*ST盈方 公告编号：2022-005

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诉讼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 年 5 月 26 日披露了《诉讼事项公告》（公告
编号：2018-045），主要内容系西藏瀚澧电子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西藏瀚澧”）与陈伟
钦之借款纠纷一案，原告陈伟钦向广东省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揭阳中院”）提起民事诉讼，
公司为九被告之一。 本次诉讼的当事人为“原告：陈伟钦；被告：西藏瀚澧电子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金环、陈德强、章佳安、柴国苗、陈志成、上海盈方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吴朴”。 针对该项诉讼，揭阳中院已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作出（2018）粤 52 民初 16 号《民事判决

书》，具体情况请查阅公司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2022年 1月 27日， 公司收到代理律师转发的《民事上诉状》， 本案的一审被告吴朴不服一审法

院———揭阳中院作出的判决，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上诉请求如下：
“一、请求撤销（2018）粤 52 民初 16 号民事判决书第三条判决内容，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上诉人

无需承担债务清偿责任；
二、请求判令上诉人无需承担本案一审诉讼费用；
三、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二审诉讼费用。 ”
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诉讼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 月 28 日

证券代码：300608 证券简称：思特奇 公告编号：2022-013
债券代码：123054 债券简称：思特转债

北京思特奇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注销已回购公司股份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北京思特奇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10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

二十四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2022年 1月 27日召开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已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同意将公司股票回购专用账户中的 222,176 股股份注
销。 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209,914,183股变更为 209,692,007股，公司注册资本也将相应变更。 实
际股份变动情况，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最终登记结果为准。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由于本次股票注销完成后将导致公司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45 日内，有权凭有效债
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报债权，不会因此
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债权申报所需资料：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到公司申报债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
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
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可采用现场、邮寄、传真等方式进行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2022年 1月 28日至 2022年 3月 13日，工作日 9:00-17:00
2、申报地点及申报材料送达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6 号中电信息大厦 14 层（电梯 16

层）
联系人：咸海丰、杜微
联系电话：010-82193708
联系传真：010-82193886
3、其他
（1）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日/邮戳日为准；
（2）以传真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公司收到文件日为准，请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北京思特奇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 月 27 日

证券代码：301129 证券简称：瑞纳智能 公告编号：2022-005

瑞纳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1年 1月 1日至 2021年 12月 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营业收入
收入：49,000万元–53,000万元

收入：41,599.36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17.79% - 27.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盈利：16,000万元–18,000万元
盈利：13,018.35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22.9% - 38.2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

盈利：13,000万元–15,000万元
盈利：12,378.9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5.02% - 21.17%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公司已就本次业绩预告有关事项与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预沟通， 公司与会计师事务所在本报告

期的业绩预告方面不存在分歧。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加大各区域的市场开拓力度，通过技术创新和模式创新，把握存量市场大规

模改造和智慧供热产业升级的双重机遇，促进公司营业收入的持续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非经常性损益净额对净利润的影响约为 2,895.36 万元，主要系政府补助。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审计机构审计，2021年度业绩的具体数据将

在公司 2021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五、备查文件
董事会关于本期业绩预告的情况说明。
特此公告。

瑞纳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 月 28 日

证券代码：300520 证券简称：科大国创 公告编号：2022-10

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
2021年 1月 1日—2021年 12月 31日
2、业绩预告情况
预计净利润为正值且属于下列情形之一：
□扭亏为盈 R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盈利：10,000万元–12,000万元

盈利：4,028.12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148.25% -197.9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盈利：6,500万元–8,500万元 亏损：12,230.31万元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相关数据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但公司已就业

绩预告有关重大事项与年报审计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预沟通， 公司与会计师事务所在本报告期的业
绩预告方面不存在重大分歧。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1、报告期内，公司始终围绕数据智能行业应用、智能软硬件产品、数据智能平台运营三大业务板

块，克服疫情反复、供应链紧张等不利影响，全体员工上下同心，在运营商 ＆ 政企、新能源 ＆ 智能网联
等领域持续发力，坚定执行年度经营计划，各项业务有序开展，业务布局持续完善，核心业务领域竞争
力不断加强，整体经营情况稳中有进。同时，报告期内，公司围绕智能网联和智慧能源等领域加速业务
布局，加大了相关业务的研发投入。

2、报告期内，公司业绩增幅较大主要系上年同期公司根据会计准则计提了商誉减值准备等因素
影响导致上年同期基数较低，同时公司核心业务经营业绩保持增长所致。

3、报告期内，公司推出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报告期内确认的股份支付费用约 2,300万元。
4、公司预计报告期内非经常性损益对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影响金额约为 3,500万元。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业绩预告数据是公司财务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审计机构审计。
2、2021年度业绩的具体数据将在本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

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 月 28 日

证券代码：301011 证券简称：华立科技 公告编号：2022-008

广州华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2021年 1月 1日至 2021年 12月 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扭亏为盈R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盈利：5,000万元–5,800万元
盈利：4,605.83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8.56% - 25.9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

盈利：4,700万元–5,500万元
盈利：5,057.67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7.07% - 8.75%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公司已就业绩预告有关事项与年报审计会计师事务所进

行了预沟通，公司与会计师事务所在本报告期业绩预告方面不存在分歧。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 2021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有所增长，主要原因系国内消费市场逐渐

恢复，公司及时调整经营策略，把握市场机遇，同时加强新产品、新客户的开拓。报告期内，公司动漫 IP
衍生产品业务持续高速增长，游戏游艺设备销售业务保持稳步增长，游乐场运营业务规模稳步扩张。

公司 2021年度下半年经营利润未及预期，主要因 2021年下半年新冠疫情反复，线下消费受到一
定程度的影响；同时，公司加强品牌宣传力度，举办全国电竞比赛、直播活动，参加游戏、动漫、商业地
产等多项业界展会，多维度宣传及提高公司品牌形象、提升产品认知度，相关推广费用有所增加。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尚待审计机构、评估机构进行审计、评估

后方可确定。
2、2021年度业绩的具体数据将在公司 2021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华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 月 27 日


